庆政办发〔2021〕5号
庆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第二批“一件事一次办”事项目录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中、省驻庆有关单位：

　　全市“一件事一次办”改革工作开展以来，各部门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实施，优化办事流程，全面推动首批20项“一件事”落地见效，有效缓解企业群众办事慢、来回跑等问题。为更好地满足企业群众办事需求，持续推进“一件事一次办”改革，按照《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甘肃省政务服务“一件事一次办”实施方案〉的通知》（甘政办发〔2020〕101号）、《庆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庆阳市政务服务“一件事一次办”实施方案〉的通知》（庆政办发〔2020〕85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现印发市级第二批“一件事一次办”事项目录。

各部门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加快推进第二批21项“一件事”落地，特别是“一件事”牵头（核心）部门要主动工作，统筹做好综合服务窗口设置、标准化表单编制、办事指南编发、业务受理手册编发、窗口工作人员配备等一揽子改革事项，配合部门也要按照牵头（核心）部门的统一安排，对窗口工作人员做好专业化培训，确保窗口办事高效、快捷，不断提高企业群众获得感、满意度。

以上工作任务必须在1月29日前全部落实到位，1月29日12:00前将推进情况以正式文件报送市政务服务中心（联系电话：0934—8230837），市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职能转变领导小组办公室将根据有关要求对改革工作推进情况进行督查通报。

附件：庆阳市市级第二批“一件事一次办”事项目录（21项）

庆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1月25日

附件
市级第二批“一件事一次办”事项目录（21项）

	序号
	服务主题
	涉及事项名称
	涉及部门
	证照名称
	办理层级
	备注

	1
	我要开办食品生产企业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
	市场监管部门
（牵头部门）
	营业执照
	市、县级
	

	
	
	食品生产许可证新发
	市场监管部门
	食品生产许可证
	市级
	

	
	
	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及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品审批
	城管部门
	
	
	各县（区）依法确定是否办理

	
	
	权限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书）审批（或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
	生态环境部门
	
	市、县级
	含发酵工艺的味精、柠檬酸、赖氨酸制造编制报告书，并申请审批；手工制作和单纯分装类食品制造的进行网上备案，其他编制报告表并申报审批

	
	
	建筑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住建部门
	
	市、县级
	建筑面积小于300m²的民用建筑项目不需要办理

	
	
	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
	住建部门
	
	市、县级
	建筑面积小于300m²的民用建筑项目不需要办理

	
	
	涉税事项办理
	税务部门
	
	市、县级
	

	
	
	公章刻制备案
	公安部门
	
	县级
	

	2
	我要开药店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
	市场监管部门
（牵头部门）
	营业执照
	市、县级
	

	
	
	药品经营许可证新发
	市场监管部门
	药品经营许可证
	市级
	

	
	
	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及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品审批
	城管部门
	
	
	各县（区）依法确定是否办理

	
	
	建筑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住建部门
	
	市、县级
	建筑面积小于300m²的民用建筑项目不需要办理

	
	
	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
	住建部门
	
	市、县级
	建筑面积小于300m²的民用建筑项目不需要办理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应急部门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
	市、县级
	50m²以下不需要办理

	
	
	涉税事项办理
	税务部门
	
	市、县级
	

	
	
	公章刻制备案
	公安部门
	
	县级
	

	3
	我要开医疗器械店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
	市场监管部门
（牵头部门）
	营业执照
	市、县级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新发
	市场监管部门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市级
	

	
	
	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及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品审批
	城管部门
	
	
	各县（区）依法确定是否办理

	
	
	建筑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住建部门
	
	市、县级
	建筑面积小于300m²的民用建筑项目不需要办理

	
	
	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
	住建部门
	
	市、县级
	建筑面积小于300m²的民用建筑项目不需要办理

	
	
	涉税事项办理
	税务部门
	
	市、县级
	

	
	
	公章刻制备案
	公安部门
	
	县级
	

	4
	我要开旅行社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
	市场监管部门
（牵头部门）
	营业执照
	市级
	

	
	
	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及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品审批
	城管部门
	
	
	各县（区）依法确定是否办理

	
	
	旅行社设立许可
	文化广电旅游部门
	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市级
	

	
	
	涉税事项办理
	税务部门
	
	市、县级
	

	
	
	公章刻制备案
	公安部门
	
	县级
	

	5
	我要开理发店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
	市场监管部门
（牵头部门）
	营业执照
	市、县级
	

	
	
	公共场所（除公园、体育场馆、公共交通工具、饭馆、咖啡店、酒吧、茶座外）卫生许可
	卫生健康部门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
	市、县级
	

	
	
	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及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品审批
	城管部门
	
	
	各县（区）依法确定是否办理

	
	
	建筑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住建部门
	
	市、县级
	建筑面积小于300m²的民用建筑项目不需要办理

	
	
	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
	住建部门
	
	市、县级
	建筑面积小于300m²的民用建筑项目不需要办理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应急部门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
	市、县级
	50m²以下不需要办理

	
	
	涉税事项办理
	税务部门
	
	市、县级
	

	
	
	公章刻制备案
	公安部门
	
	县级
	

	6
	我要开美容院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
	市场监管部门
（牵头部门）
	营业执照
	市、县级
	

	
	
	公共场所（除公园、体育场馆、公共交通工具、饭馆、咖啡店、酒吧、茶座外）卫生许可
	卫生健康部门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
	市、县级
	

	
	
	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及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品审批
	城管部门
	
	
	各县（区）依法确定是否办理

	
	
	建筑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住建部门
	
	市、县级
	建筑面积小于300m²的民用建筑项目不需要办理

	
	
	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
	住建部门
	
	市、县级
	建筑面积小于300m²的民用建筑项目不需要办理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应急部门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
	市、县级
	50m²以下不需要办理

	
	
	涉税事项办理
	税务部门
	
	市、县级
	

	
	
	公章刻制备案
	公安部门
	
	县级
	

	7
	我要开营利性民办职业培训机构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
	市场监管部门
（牵头部门）
	营业执照
	市、县级
	

	
	
	民办职业培训机构设立审批
	人社部门
	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
	市、县级
	

	
	
	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及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品审批
	城管部门
	
	
	各县（区）依法确定是否办理

	
	
	建筑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住建部门
	
	市、县级
	建筑面积小于300m²的民用建筑项目不需要办理

	
	
	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
	住建部门
	
	市、县级
	建筑面积小于300m²的民用建筑项目不需要办理

	
	
	涉税事项办理
	税务部门
	
	市、县级
	

	
	
	公章刻制备案
	公安部门
	
	县级
	

	8
	我要开非营利性民办职业培训机构
	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变更、注销）登记
	民政部门
（牵头部门）
	
	市、县级
	

	
	
	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审批
	人社部门
	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
	市、县级
	

	
	
	建筑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住建部门
	
	市、县级
	建筑面积小于300m²的民用建筑项目不需要办理

	
	
	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
	住建部门
	
	市、县级
	建筑面积小于300m²的民用建筑项目不需要办理

	9
	我要开非营利性民办学校
	民办学校审批
	教育部门
（牵头部门）
	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
	市、县级
	

	
	
	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变更、注销）登记
	民政部门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
	市、县级
	

	
	
	建筑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住建部门
	
	市、县级
	建筑面积小于300m²的民用建筑项目不需要办理

	
	
	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
	住建部门
	
	市、县级
	建筑面积小于300m²的民用建筑项目不需要办理

	
	
	食品经营许可证核发
	市场监管部门
	食品经营许可证
	市、县级
	

	10
	我要开办职业中介机构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
	市场监管部门
（牵头部门）
	营业执照
	市、县级
	

	
	
	职业中介服务许可
	人社部门
	职业介绍服务许可证
	市、县级
	

	
	
	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及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品审批
	城管部门
	
	
	各县（区）依法确定是否办理

	
	
	建筑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住建部门
	
	市、县级
	建筑面积小于300m²的民用建筑项目不需要办理

	10
	我要开办职业中介机构
	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
	住建部门
	
	市、县级
	建筑面积小于300m²的民用建筑项目不需要办理

	
	
	涉税事项办理
	税务部门
	
	市、县级
	

	
	
	公章刻制备案
	公安部门
	
	县级
	

	11
	我要办理卷烟零售资格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
	市场监管部门
（牵头部门）
	营业执照
	市、县级
	

	
	
	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及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品审批
	城管部门
	
	
	各县（区）依法确定是否办理

	
	
	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新办
	烟草部门
	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市、县级
	

	
	
	涉税事项办理
	税务部门
	
	市、县级
	

	
	
	公章刻制备案
	公安部门
	
	县级
	

	12
	我要开办燃气销售网点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
	市场监管部门
（牵头部门）
	营业执照
	市、县级
	

	
	
	城市燃气经营许可
	住建部门
	燃气经营许可证
	市、县级
	

	
	
	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及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品审批
	城管部门
	
	
	各县（区）依法确定是否办理

	
	
	建筑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住建部门
	
	市、县级
	建筑面积小于300m²的民用建筑项目不需要办理

	
	
	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
	住建部门
	
	市、县级
	建筑面积小于300m²的民用建筑项目不需要办理

	12
	我要开办燃气销售网点
	涉税事项办理
	税务部门
	
	市、县级
	

	
	
	公章刻制备案
	公安部门
	
	县级
	

	13
	我要开健身馆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
	市场监管部门
（牵头部门）
	营业执照
	市、县级
	

	
	
	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及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品审批
	城管部门
	
	
	各县（区）依法确定是否办理

	
	
	建筑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住建部门
	
	市、县级
	建筑面积小于300m²的民用建筑项目不需要办理

	
	
	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
	住建部门
	
	市、县级
	建筑面积小于300m²的民用建筑项目不需要办理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应急部门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
	市、县级
	50m²以下不需要办理

	
	
	涉税事项办理
	税务部门
	
	市、县级
	

	
	
	公章刻制备案
	公安部门
	
	县级
	

	14
	我要开专科医院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
	市场监管部门
（牵头部门）
	营业执照
	市、县级
	

	
	
	(1)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
(2)权限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书）审批
	生态环境部门
	
	市、县级
	20张床位及以下进行网上备案; 20张床位以上、500张床位以下编制报告表并申请审批; 500张床位以上编制报告书并申请审批。

	
	
	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及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品审批
	城管部门
	
	
	各县（区）依法确定是否办理

	14
	我要开专科医院
	建筑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住建部门
	
	市、县级
	建筑面积小于300m²的民用建筑项目不需要办理

	
	
	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
	住建部门
	
	市、县级
	建筑面积小于300m²的民用建筑项目不需要办理

	
	
	(1)医疗机构设置审批; (2)医疗机构执业登记
	卫生健康部门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市、县级
	

	
	
	涉税事项办理
	税务部门
	
	市、县级
	

	
	
	公章刻制备案
	公安部门
	
	县级
	

	15
	我要开劳务派遣公司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
	市场监管部门
（牵头部门）
	营业执照
	市、县级
	

	
	
	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及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品审批
	城管部门
	
	
	各县（区）依法确定是否办理

	
	
	劳务派遣经营许可
	人社部门
	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
	市、县级
	

	
	
	涉税事项办理
	税务部门
	
	市、县级
	

	
	
	公章刻制备案
	公安部门
	
	县级
	

	16
	我要开洗车行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
	市场监管部门
（牵头部门）
	营业执照
	市、县级
	

	
	
	（1）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 
（2）权限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
	生态环境部门
	
	市、县级
	涉及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涉及基本农田保护区、基本草原、森林公园、重要湿地、天然林、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生长繁殖地的，涉及居住、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可研、行政办公等为主要功能的区域，以及文物保护单位的项目和涉及化学品运输车辆清洗的项目编制报告表，并申请审批，其他在网上申报登记表备案。

	
	
	（1）场地符合性审查；
（2）城市大型户外广告设置审批
	市场监管部门
	城市户外广告设置（发布）许可证
	市、县级
	

	
	
	涉税事项办理
	税务部门
	
	市、县级
	

	
	
	公章刻制备案
	公安部门
	
	县级
	

	17
	我要开画店画廊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
	市场监管部门
（牵头部门）
	营业执照
	市、县级
	

	
	
	城市大型户外广告设置审批
	城管部门
	城市户外广告设置（发布）许可证
	市、县级
	

	
	
	涉税事项办理
	税务部门
	
	市、县级
	

	
	
	公章刻制备案
	公安部门
	
	县级
	

	18
	我要经营货物运输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
	市场监管部门
（牵头部门）
	营业执照
	市、县级
	

	
	
	经营许可
	交通运输部门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市、县级
	

	
	
	涉税事项办理
	税务部门
	
	市、县级
	

	
	
	公章刻制备案
	公安部门
	
	县级
	

	19
	我要经营道路客运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
	市场监管部门
（牵头部门）
	营业执照
	市、县级
	

	
	
	经营许可
	交通运输部门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市、县级
	

	
	
	涉税事项办理
	税务部门
	
	市、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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